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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股份持

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

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公司章程或者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

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涉及国有股权划转事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2013年12月31日出具《关于宝胜集团有限

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3]1090号），批准本次收购。

本次收购涉及豁免要约收购事宜， 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以及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

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中介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公司、中航机电、收购人 指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宝胜集团 指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中航精机 指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黑豹 指 中航黑豹股份有限公司

宝胜股份、上市公司 指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划转协议》 指

扬州市人民政府与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签订的《宝胜集团有

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本次收购、 本次股权变更、无

偿划转变更

指

江苏省人民政府授权扬州市人民政府与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划转

协议》，将其持有的宝胜集团

75%

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宝胜

集团为宝胜股份控股股东，本次股份划拨完成后，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将取得

宝胜股份的控制权。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国资委 指 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扬州市国资委 指 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30,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5号曙光大厦A座1层101室

法定代表人：王坚

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42731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110105717827582号

成立时间：2010年7月23日

经营范围：各类飞行器、发动机配套的机载机电系统及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的投资与管理；航天、船舶、电子信息相

关的机电产品的销售；汽车部件及系统、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设备、智能系统及设备、机械制造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

务；机电设备及系统、专用车、电动车、制冷系统、摩托车的研制、生产、销售；软件信息化产品生产、研发及服务；信息系统及

产品、软件产品、安全与服务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股东名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20号楼

联系电话：010-58354857

二、与收购人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产权关系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中航机电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中航工业成立于2008年11月6日， 法定代表人林左鸣， 注册资本6,

400,000万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

设计、研制、试验、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工程勘

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

车及发动机（含零部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

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

中航工业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1

中航航空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

67,000.00 100.00%

战斗机、 教练机、 无人机及导弹武器系统的预研、研

发、实验、制造、销售、维修服务和国际合作、中型喷气

公务机和非航空民品业务等相关防务技术延伸产品

的研制生产

2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350,325.00 91.61%

飞机及其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3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72,915.40 100.00%

飞机及其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4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70,472.00 100.00%

飞机及其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5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113,722.36 100.00%

导弹总体设计与制导、自动控制、无线电、红外、激光、

微波、计算机、通讯、精密机械、火箭发动机、信号处

理、机械设计与制造等

6

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沈阳飞

机设计研究所

129,947.97 100.00%

飞机的研发及设计

7

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

机设计研究所

194,123.06 100.00%

飞机的研发及设计

8

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

司

8,000.00 100.00%

航空器及发动机维修

9

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

5,000.00 100.00%

飞机及飞机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10

中航天水飞机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

9,000.00 100.00%

电器、机械加工、制造；医疗器械；食品机械制造；油料

添加剂；汽车检测与修理；蜂乳系列产品；磨具；外协

加工

11

中航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612,000.00 100.00%

飞机及飞机零部件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

12

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

究院

138,738.25 100.00%

飞机研发及设计

13

中航发动机控股有限公司

11,000.00 100.00%

从事各类飞行器动力装置、第二动力装置、燃气轮机、

直升机传动系统的设计、研制、生产、维修、营销和售

后服务等业务

14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181,780.61 68.16%

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销售、维修

15

深圳三叶精密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2,500.00 80.00%

工业机械、模型、卫星航空发动机、橡胶制品、五金制

品的销售、生产；摩托车、自行车的销售

16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547,518.65 79.91%

直升机及其零部件的开发、研制、组织生产、销售、售

后服务和维修维护

17

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

145,171.58 100.00%

直升机的研发与设计

18

中国直升机公司

1,616.00 100.00%

直升机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

19

中航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66.67%

航空机电系统、航空电子系统的科研、生产、销售和服

务

20

中航航空电子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

21,000.00 100.00%

雷达系统、光电探测系统、惯性导航系统、大气数据系

统、 座舱显示控制系统等飞机航空电子装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及服务

21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330,000.00 100.00%

航空机电系统的科研、生产、销售和服务

22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

司

10,000.00 70.00%

通用航空的研发制造、通航运营、客户支持和服务保

障

23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

845,900.00 76.82%

经批准的三类计划商品、其他三类商品及橡胶制品的

出口，二类商品、三类商品的进口

24

北京瑞赛科技有限公司

110,176.00 98.16%

商业地产、住宅地产、工业地产的开发与销售

25

保定向阳航空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5,600.00 100.00%

组合工艺装备、模具、带锯机床、玻璃钢制品、保健球

制造、精密零部件加工、精密机械设备维修

26

上海欣盛航空工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41,980.00 100.00%

航空工业设备及产品、零部件的生产、机电仪表设备

及产品、金属及建材、五金家电、交通设备及其配、软

件开发、信息技术项目

27

中航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79.13%

中央级媒体代理，广告、会展、影视、大型活动以及整

合营销策划

28

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229,139.65 100.00%

飞机设计定型和验证试飞

29

中航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152,247.03 51.09%

证券、财务、租赁、信托、期货、保险，航空及新兴产业

投资

30

中国航空汽车工业控股有

限公司

30,815.00 100.00%

汽车、摩托车及相关产品、相关设备的研制、生产、改

装和销售

31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45,000.00 100.00%

提供咨询、规划、设计、勘察、建设、运营、工程造价等

咨询服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工程招标代理、

工程监理

32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547,442.00 54.61%

直升机、支线飞机、教练机、通用飞机、飞机零部件、汽

车、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的制造和销售及相关产品的

研发活动

33

幸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0 95.00%

国内支线航空运输

34

中航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

责任公司

225,000.00 60.00%

商用飞机动力装置及其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制、生产、

总装、试验、销售、维修、服务、技术开发和技术咨询

35

江西洪都商用飞机股份有

限公司

103,600.00 42.90%

国内大型客机结构件研发、制造及国际航空转包生产

36

国营长江动力机械厂

3,129.82 100.00%

小型航空发动机、发动机零部件、飞机零部件以及其

它动力、机电设备和金属结构件的开发与制造

37

中国航空机载设备总公司

1,466.00 100.00%

航空机载设备高技术民用产品、机床设备、交通运输

工具、机电产品、家用电器等的开发、销售业务，以及

与上述业务有关的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

38

中国民用飞机开发公司

3,733.00 100.00%

民用飞机及其它飞行器的市场开发、产品销售、技术

服务和培训，国内外飞机零部件和航空地面设备的供

应，飞机维修，组织航空产品展览，飞行表演，航空运

输和飞行作业服务，民用飞机有关信息和技术咨询服

务，民用航空人才交流服务，民用航空器材的进出口

业务等； 飞机和汽车零部件的转包生产及其它贸易、

工业、宾馆、物业等多种业务

3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基

础技术研究院

1,800 100.00%

航空气动、强度、材料、制造、标准、计量、测试和信息

化

三、收购人业务及财务情况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中航机电主要下属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北京曙光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 100.00%

飞机制造及修理

2

武汉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3,960.69 100.00%

飞机制造及修理

3

宏光空降装备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飞机制造及修理

4

宜宾三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9,369.80 66.26%

飞机制造及修理

5

合肥江航飞机装备有限公司

20,000.00 100.00%

飞机制造及修理

6

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

飞机制造及修理

7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55,246.60 100.00%

飞机制造及修理

8

新乡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42,844.28 100.00%

飞机制造及修理

9

天津中航机电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飞机制造及修理

10

西安庆安产业发展公司

1,165.47 100.00%

房产租赁

11

陕西秦岭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5,800.00 100.00%

直交流特种电机

12

郑州郑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粮食机械加工

13

四川凌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100.00%

三产服务

14

四川雅安泛华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00%

三产服务

15

河南新飞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17,797.94 100.00%

汽车零部件

16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1,628.63 43.08%

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4,343,314,221.13 42,634,320,779.08 32,004,800,142.71

净资产

15,624,318,694.32 14,479,100,252.27 10,627,737,614.83

资产负债率

64.77% 66.04% 66.79%

项目

2012

年

2011

年

2010

年

营业收入

25,513,688,197.11 24,200,445,349.79 17,929,885,063.81

利润总额

839,543,155.82 777,911,049.88 715,582,719.17

净利润

621,867,221.10 658,134,813.66 563,438,424.35

净资产收益率

3.98% 4.55% 5.30%

四、收购人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最近五年之内，收购人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胡晓峰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王坚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孟军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张昆辉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曹怀根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杨伟 男 董事 中国 四川成都 无

吴方辉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张苑苑 女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无

陈远明 男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姚建国 男 监事 中国 陕西汉中 无

李晓义 男 监事 中国 江苏南京 无

胡煜 女 监事 中国 北京 无

吕伟加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韩晓暘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周春华 女 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无

李开省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王伟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周勇 男 董事会秘书 中国 北京 无

最近五年之内，上述人员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重大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百分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简要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1、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5%的情

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中航机电控股

比例

1

湖北中航精机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02013.SZ 71,628.63

为各类飞行器、 发动机配套的机载机电系统及设

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并为航天、兵器、船

舶、电子信息等领域提供相应配套产品及服务。车

船载系统、各类精冲制品及精密冲压模具、工业自

动化与控制设备、机电设备及系统、电动车、制冷

系统、信息系统及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

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

一补”业务

43.08%

2

中航黑豹股份

有限公司

600760.SH 34,494.04

微型汽、柴油载重汽车及其配件制造；厢式柴油专

用汽车制造，草坪修整机、电动车的制造、销售；资

格证书范围内自营进出口业务；钢材、建筑材料、

机械设备的销售； 房屋修缮； 许可证范围餐饮服

务、住宿服务

15.97%

注1：中航机电持股比例包括直接持股和间接持股。

2、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航工业集团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中航工业控股

比例

1

哈飞航空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600038.SH 58,947.67

航空产品及零部件的开发、设计研制、生产和销

售，航空科学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机电产品的

开发、设计研制、生产和销售以及经营进出口业

务

62.03%

2

江西洪都航空

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600316.SH 71,711.45

基础教练机、通用飞机、其他航空产品及零件部

件的设计、研制、生产、销售、维修及相关业务和

进出口贸易；航空产品的转包生产、航空科学技

术开发、咨询、服务、引进和转让等

48.01%

3

中航机载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600372.SH 175,916.29

航空、航天、舰船、兵器等领域机械、电子类产品

的研制、生产、销售及服务；自动控制、仪器仪

表、惯性系统及器件的研制、生产、销售及服务；

纺织机械、汽车零部件、制冷设备、医疗器械的

研制、生产、销售及服务；照明、光伏系统产品及

器件的研制、生产、销售及服务；工量模具的生

产制造、销售

77.39%

4

四川成发航空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00391.SH 33,012.94

研究、制造、加工、维修、销售航空发动机及零部

件、燃气轮机及其零部件、轴承、机械设备、非标

准设备、环保设备、金属结构件、燃烧器、燃油燃

气器具、纺织机械、医药及化工机械等（不含医

疗机械）；金属及非金属表面处理；工艺设备及

非标准设备的设计、制造及技术咨询服务；项目

投资；企业管理服务，架线和管道工程施工、建

筑安装工程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37.14%

5

中航黑豹股份

有限公司

600760.SH 34,494.04

微型汽、柴油载重汽车及其配件制造；厢式柴油

专用汽车制造，草坪修整机、电动车的制造、销

售；资格证书范围内自营进出口业务；钢材、建

筑材料、机械设备的销售；房屋修缮；许可证范

围餐饮服务、住宿服务

20.85%

6

中航动力控制

股份有限公司

000738.SZ 114,564.23

航空、航天发动机控制系统产品的研制、生产、

销售、修理；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生产、销

售；上述产品技术成果的转让、咨询、计量、技术

测试等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对销贸易、转口贸易、

“三来一补”业务；资产租赁、经营

66.28%

7

中航飞机股份

有限公司

000768.SZ 265,383.45

飞机、飞行器零部件、航材和地随设备的设计、

试验、生产、维修、改装、销售、服务及相关业务；

飞行机务保证及服务； 飞机租赁及相关服务保

障业务；技术装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技

术服务； 航空及其他民用铝合金系列产品和装

饰材料的开发、设计、研制、生产、销售以及相关

的技术服务等

59.92%

8

中航重机股份

有限公司

600765.SH 77,800.32

股权投资及经营管理；军民共用液压件、液压系

统、锻件、换热器、燃气轮机及其成套设备，飞机

及航空发动机附件，汽车零备件的研制、开发、

制造、修理及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

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主要产品为

新能源、锻铸件、液压产品，提供主要劳务内容

为液压、锻件、换热器及燃气轮机技术开发、转

让和咨询服务

46.85%

9

西安航空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600893.SH 108,957.32

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零部件的制造、销售、研

发、检测、修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燃气

轮机、机电产品的维修、机械加工；金属材料、建

筑材料的销售；保税物流等

53.26%

10

湖北中航精机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02013.SZ 71,628.63

为各类飞行器、 发动机配套的机载机电系统及

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并为航天、兵

器、船舶、电子信息等领域提供相应配套产品及

服务。 车船载系统、各类精冲制品及精密冲压模

具、工业自动化与控制设备、机电设备及系统、

电动车、制冷系统、信息系统及产品的研发、生

产、销售及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63.88%

11

贵州贵航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

600523.SH 28,879.38

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橡胶、塑料制品、通用设

备、专用设备制造（限分支机构生产）、销售；汽

车（不含小轿车）、摩托车，二、三类机电产品的

批零兼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

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46.28%

12

四川成飞集成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002190.SZ 34,518.84

工模具的设计、研制和制造；计算机集成技术开

发与应用；数控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 （国家有

专项规定的除外）；经营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

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生产所需的

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

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53.12%

13

中航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002179.SZ 46,347.30

光电元器件及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销售；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

配件，本企业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三来一补”

46.18%

14

中航三鑫股份

有限公司

002163.SZ 80,355.00

玻璃深加工产品技术开发 （不含限制项目）；生

产（生产项目另行申办营业执照）、销售建筑安

全节能玻璃、光学玻璃、光控玻璃、电子平板玻

璃和建筑幕墙，建筑门窗、钢结构、玻璃深加工

机械设备；承担建筑幕墙工程设计、施工；进出

口业务 （按深贸管登证字第

2001-086

号文执

行）；普通货运；劳务派遣

33.28%

15

中航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

000043.SZ 66,696.14

房地产开发、经营、从事各类投资、开办商场、宾

馆服务配套设施、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

营、专控、专卖商品）；自有物业管理、经营、举办

各种产品展销、开展科技交流活动、举办科技学

术交流会议、劳务派遣

51.28%

16

中航电测仪器

股份有限公司

300114.SZ 15,600.00

电阻应变计、传感器、电子衡器、交通运输检测

设备、 测量与自动控制设备、 人造宝石及其制

品、航空仪器仪表、五交化产品、金属材料及制

品、电子机械及器材等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

与技术服务；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与信

息咨询

69.99%

17

中航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600705.SH 152,247.03

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和投资咨询（服务）；法律法

规允许公司经营的其他业务

51.09%

18

飞亚达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000026.SZ 39,276.79

生产经营各种指针式石英表及其机芯、零部件、

各种计时仪器、加工批发

K

金手饰表（生产场地

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

专控、专卖商品）；物业管理、物业租赁；自营进

出口业务 （按深贸管登证字第

2000-072

号文执

行）

41.49%

19

天马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000050.SZ 57,423.75

制造销售各类液晶显示器及与之相关的材料、

设备和产品；普通货运；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

45.62%

20

天虹商场股份

有限公司

002419.SZ 80,020.00

日用百货、纺织品、服装、食品、食盐、饮料、保健

食品、农副产品、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文化、体

育用品及器材、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

金、家具、玩具、工艺美术品等商品的批发、零售

及相关配套服务；酒类的批发和零售；金银珠宝

首饰零售；国内版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的零售；

停车场的机动车辆停放业务； 以特许经营方式

从事商业活动。 （国家专控的商品除外，涉及许

可经营的需凭许可证经营）；自有物业出租

40.28%

21

中国航空科技

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HK2357 547,442.92

直升机、支线飞机、教练机、通用飞机、飞机零部

件、航空电子产品、其他航空产品的设计、研究、

开发、生产与销售；汽车、汽车发动机、变速器、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汽车（不

含小轿车）的销售；汽车、飞机、机械电子设备的

租赁；医药包装机械、纺织机械、食品加工机械

及其他机械及电子设备的设计、开发、生产、销

售； 上述产品的安装调试、 维修及其他售后服

务；实业项目的投资及经营管理；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54.61%

22

中国航空工业

国际控股

(

香

港

)

有限公司

HK0232 46,195.91

万港币

国际航空、贸易物流、零售与高端消费品、地产

与酒店、电子高科技、资源开发等

41.03%

23

中航国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HK0161 111,063.20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

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75.00%

24

中国环保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HK0260 87,675.65

万港币

经营压缩天然气（

CNG

）及液化石油气（

LPG

）加

气站，管理及经营二极发光体（

LED

）能源管理合

约（

EMC

），以及提供租赁融资及贷款服务

35.03%

25

中航国际船舶

控股有限公司

O2I.SI 10,123.70

投资与资产管理

73.87%

26

KHD Humboldt

Wedag

International

AG

德国洪堡

KWG:GR 4,970.36

万欧元 为水泥行业提供整套工业设备和服务

20.00%

27

耐世特汽车系

统集团有限公

司

1316.hk 24,978.04

万港币

供应转向系统及零部件， 动力传动系统及零部

件，用于各类汽车。

67.26%

（二）收购人或其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1、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

简要情况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中航机电持股比例

1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5%

2、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中航工业集团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如下：

序号 金融机构名称 中航工业持股比例

1

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2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100.00%

3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72.73%

4

中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100.00%

5

江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66.67%

6

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100.00%

7

中航安盟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50.00%

8

航空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66.60%

9

景德镇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2%

10

景德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86%

注：中航工业持股比例为中航工业直接和间接持股相关金融机构比例的总和。

第三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收购目的

宝胜股份是国内知名的电线电缆生产企业，具有较大的生产能力以及技术、人才、品牌优势。中航机电本次收购宝胜集

团股权并由此取得宝胜股份的控制权有利于其拓展产业链。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航机电将推进宝胜集团的发展，努力将宝

胜集团打造成航空线缆主要供应商，以及航空机电电气产业、物联网、电子信息等产业的重要制造企业，并以宝胜集团为主

体推进航空产业园的建设。

二、收购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2013年6月30日，江苏省政府作出《关于同意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批复》（苏

政复[2013]58号），同意将宝胜集团75%的股权划转给中航机电持有，授权扬州市政府全面负责协调处理本次无偿划转的具

体事宜和有关问题。

2、2013年7月1日，中航工业总经理办公会通过本次股权划转。

3、2013年7月15日，中航机电董事会决议通过本次股权划转。

4、2013年12月31日， 国务院国资委出具 《关于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3）1090号），核准本次股权划转。

5、2014年1月13日，扬州市人民政府与中航机电签订《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二）本次收购完成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中国证监会对本报告书审核无异议，以及同意豁免中航机电要约收购宝胜股份的义务。

三、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初步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处置其拥有权益的宝胜股份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宝胜股份100%的股权，并委托扬州市人民政府具体代行宝胜集团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责。 2013年6

月30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出具《关于同意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批复》，同意将宝胜

集团75%的国有股权划转中航机电持有，其余25%的国有股权划转扬州市国资委持有。 2013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

《关于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3）1090号），核准本次股权划转。 2014年1月

13日，扬州市人民政府与中航机电签订《股权划转协议》，将宝胜集团75%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宝胜集团持有宝胜股份35.66%的股权，为宝胜股份控股股东。 本次股权划转后，中航机电成为宝胜集团控股股东，并通

过宝胜集团控制宝胜股份35.66%的股份。 宝胜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也变更为中航工业。

二、收购人收购前后拥有权益的变化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中航机电未持有上市公司股权。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注：江苏省人民政府授权扬州市人民政府具体代行宝胜集团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责。

本次收购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

三、本次收购的方式及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次收购的方式

江苏省人民政府授权扬州市人民政府与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签订《股权划转协议》，将其持有的宝胜集团75%的股

权无偿划转给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宝胜集团为宝胜股份控股股东，本次股份划拨完成后，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将取

得宝胜股份的控制权。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4年1月13日，扬州市人民政府与中航机电签署了《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合同主体为扬州市

人民政府（“甲方” ）与中航机电（“乙方” ），主要内容如下：

1、股权划转的双方

1.1�甲方为本次股权划转的划出方，乙方为划入方。

2、本次股权划转

2.1�标的股权和被划转企业

本次股权划转的标的为宝胜集团75%的国有股权。

2.2�划转基准日

本次股权划转基准日为2012年12月31日。

2.3�关于本次股权划转的审计

甲、乙双方同意聘请有资质的审计机构以划转基准日对宝胜集团进行审计，并以其出具的审计报告作为本次无偿划转

的依据。

根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10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3）020826号），经审计，宝

胜集团的账面净资产为3,079,105,784.63元（合并）。

2.4�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甲方持有宝胜集团25%的股权，乙方持有宝胜集团75%的股权。

2.5�本次股权划转，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任何对价。

3、股权划转的生效和交割

3.1双方同意，以下条件满足后本协议生效：

（1）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本次股权划转；

（2）中航工业批准本次股权划转；

（3）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股权划转（包括批准甲方间接转让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行为）；

（4）中国证监会出具豁免乙方要约收购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无异议意见（或虽未取得前述意见，但自

中国证监会收到乙方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

3.2�本协议依据第3.1条的规定生效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为本次股权划转的交割日，甲、乙双方并督促宝胜集团开始

办理本次股权划转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3�双方应尽其合理努力，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成就本协议第3.1条所载列的全部条件。

4、股权性质变动情况

4.1�本次股权划转未导致所划转股权的企业国有股权性质发生改变。

5、本次股权划转所涉及的职工分流安置方案

5.1�宝胜集团将继续履行其与在职职工的劳动合同，所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在职职工的工龄连续计算；在职职工的

原有的福利待遇在现行有效的公司制度修订之前由宝胜集团继续执行。

5.2�宝胜集团退休人员、内退人员的管理在现行有效的公司制度修订之前由宝胜集团继续执行。

6、宝胜集团债权和债务处置方案

6.1�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置，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宝胜集团的债权、债务仍然由宝胜集团享有和承担。

6.2�如宝胜集团涉及需就本次无偿划转事宜依法或依据合同约定取得必要的债权人通知或征得债权人同意的债权或

债务，由甲方促使宝胜集团负责取得必要的通知及同意，保证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受到任何债权人的异议。

7、税项及费用

7.1�本协议项下所需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注册的所有费用由宝胜集团承担。

7.2�除第7.1条所述费用外，双方或其关联公司均应根据法律、法规及国家的其他有关规定或决定承担就本协议或任何

其他交易文件所产生的所有税赋以及政府部门、监管机构收取的所有费用。

（三）本次收购尚须取得的批准文件

本次收购的完成尚须履行以下程序：

1、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中航机电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并豁免中航机电对宝胜股份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四、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宝胜集团所持35.66%的宝胜股份的股份中477.90万股为流通受限股份，其他

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及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是江苏省人民政府将其持有的宝胜集团75%的股权无偿划转给收购人持有， 不涉及收购人支付收购资金事

宜。

收购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宝胜股份

股票代码：600973

信息披露义务人：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所：扬州市院东街10号

通讯地址：扬州市院东街10号

联系电话：0514-87993805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14年1月13日

声 明

1、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2、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权益变动情况。

4、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在宝胜科

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人提供未在本

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6、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已经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中航机电收购报告书审

核无异议，并豁免中航机电对宝胜股份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7、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章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1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扬州市国资委 指 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宝胜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3

中航机电

/

受让人 指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4

中航工业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5

宝胜集团 指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6

本次股权划转 指

江苏省人民政府将所持有的宝胜集团

100%

股权中的

75%

的股权无偿

划转给中航机电，将其余的

25%

的股权划转给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7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前，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宝胜集团

100%

的股权，并

授权扬州市人民政府代行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 扬州市人民政府通

过通过宝胜集团间接控制宝胜股份

35.66%

的股份； 本次股权划转完

成后， 中航机电成为宝胜集团控股股东并通过宝胜集团间接控制宝

胜股份

35.66%

的股权

8

无偿划转协议 指

扬州市人民政府与中航机电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签订的 《宝胜集团有限

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9

本报告书 指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10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1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2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13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14

《

15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

15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负责人：朱林

地址：扬州市院东街10号

扬州市国资委是代表扬州市政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特设机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 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职务

朱 林 男 中国 扬州 无 主任

徐佩宏 男 中国 扬州 无 副主任

陈贵江 男 中国 扬州 无 副主任

沈家宽 男 中国 扬州 无 副主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除宝胜

股份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或通过下属机关、公司、企业持有境内、境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情况（除宝胜股份外）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公司代码 持股单位 持股比例

扬农化工

600486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6.17%

联环药业

600513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0.44%

第三章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宝胜集团100%的股权，并授权扬州市人民政府代行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 为将宝胜集团和宝胜

股份打造成航空线缆主要供应商，以及航空机电电气产业、物联网、电子信息等产业的重要制造企业，江苏省人民政府将

其持有的宝胜集团75%的国有股权划转给中航机电，并将剩余25%的国有股权划转扬州市国资委。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宝胜集团25%的股权，但不间接控制宝胜股份的股份。

在未来的12个月内，信息披露人无增加或继续减少在宝胜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章 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权益披露义务人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数额及比例

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宝胜集团100%的股权。 扬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关于明确江苏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公

司并同意授权为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批复》（苏政复（1997）85号）代行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扬州市人民政府通过宝胜集团间接控制宝胜股份146,716,819股股份，间接控制的股份比例

为35.66%。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批复》（苏政复（2013）

58号），江苏省人民政府同意将宝胜集团75%的国有股权划转中航机电，其余25%的国有股权划转给扬州市国资委。 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2013年12月31日出具《关于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

资产权[2013]1090号），批准本次收购。

三、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4年1月13日，扬州市人民政府与中航机电签署了《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合同主体为扬州市

人民政府（“甲方” ）与中航机电（“乙方” ），主要内容如下：

1、股权划转的双方

1.1�甲方为本次股权划转的划出方，乙方为划入方。

2、本次股权划转

2.1�标的股权和被划转企业

本次股权划转的标的为宝胜集团75%的国有股权。

2.2�划转基准日

本次股权划转基准日为2012年12月31日。

2.3�关于本次股权划转的审计

甲、乙双方同意聘请有资质的审计机构以划转基准日对宝胜集团进行审计，并以其出具的审计报告作为本次无偿划

转的依据。

根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10日出具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3）020826号），经审计，宝

胜集团的账面净资产为3,079,105,784.63元（合并）。

2.4�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甲方持有宝胜集团25%的股权，乙方持有宝胜集团75%的股权。

2.5�本次股权划转，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任何对价。

3、股权划转的生效和交割

3.1双方同意，以下条件满足后本协议生效：

（1）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本次股权划转；

（2）中航工业批准本次股权划转；

（3）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股权划转（包括批准甲方间接转让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行为）；

（4）中国证监会出具豁免乙方要约收购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无异议意见（或虽未取得前述意见，但自

中国证监会收到乙方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未提出异议）。

3.2�本协议依据第3.1条的规定生效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日为本次股权划转的交割日，甲、乙双方并督促宝胜集团开

始办理本次股权划转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3�双方应尽其合理努力，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成就本协议第3.1条所载列的全部条件。

4、股权性质变动情况

4.1�本次股权划转未导致所划转股权的企业国有股权性质发生改变。

5、本次股权划转所涉及的职工分流安置方案

5.1�宝胜集团将继续履行其与在职职工的劳动合同，所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在职职工的工龄连续计算；在职职工

的原有的福利待遇在现行有效的公司制度修订之前由宝胜集团继续执行。

5.2�宝胜集团退休人员、内退人员的管理在现行有效的公司制度修订之前由宝胜集团继续执行。

6、宝胜集团债权和债务处置方案

6.1�本次股权划转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置，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宝胜集团的债权、债务仍然由宝胜集团享有和承担。

6.2�如宝胜集团涉及需就本次无偿划转事宜依法或依据合同约定取得必要的债权人通知或征得债权人同意的债权

或债务，由甲方促使宝胜集团负责取得必要的通知及同意，保证本次股权划转不会受到任何债权人的异议。

7、税项及费用

7.1�本协议项下所需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注册的所有费用由宝胜集团承担。

7.2�除第7.1条所述费用外，双方或其关联公司均应根据法律、法规及国家的其他有关规定或决定承担就本协议或任

何其他交易文件所产生的所有税赋以及政府部门、监管机构收取的所有费用。

四、本次股权划转涉及的股权权利限制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宝胜集团所持35.66%的宝胜股份的股份中477.90万股为流通受限股份，其他

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及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是宝胜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

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六、本次股权划转的受让方调查情况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受让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航机电系统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京顺路

5

号曙光大厦

A

座

1

层

101

室

法定代表人： 王坚

注册资本：

33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100000000042731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股东名称：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持有

100%

股权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各类飞行器、发动机配套的机载机电系统及设备的研发、生

产、销售的投资与管理；航天、船舶、电子信息相关的机电产品的销售；汽车部件及系统、工业自

动化与控制设备、智能系统及设备、机械制造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和服务；机电设备及系统、

专用车、电动车、制冷系统、摩托车的研制、生产、销售；软件信息化产品生产、研发及服务；信息

系统及产品、软件产品、安全与服务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二）受让标的股权的目的

受让人为将宝胜集团和宝胜股份打造成航空线缆主要供应商，以及航空机电电气产业、物联网、电子信息等产业的重

要制造企业，进行本次股权划转。

七、本次股权划转授权和批准情况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2013年6月30日， 江苏省政府作出 《关于同意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批复》

（苏政复[2013]58号），同意将宝胜集团75%的股权划转给中航机电持有，授权扬州市政府全面负责协调处理本次无偿划转

的具体事宜和有关问题。

2、2013年7月1日，中航工业总经理办公会通过本次股权划转。

3、2013年7月15日，中航机电董事会决议通过本次股权划转。

4、2013年12月31日， 国务院国资委出具 《关于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2013）1090号），核准本次股权划转。

5、2014年1月13日，扬州市人民政府与中航机电签订《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二）本次收购完成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中国证监会对本报告书审核无异议，以及同意豁免中航机电要约收购宝胜股份的义务。

第五章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起本次收购停牌日前6个月内无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卖宝胜股份股票的情况。

第六章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法律适用

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

项。

第八章 备查文件

1、《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2、扬州市国资委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苏省宝应县

股票简称 宝胜股份 股票代码

60097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江苏省扬州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146,716,819

股 持股比例：

35.66%

1

、转让方不直接持有宝胜股份的股份；

2

、本次转让的股权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宝胜集团的股权；

3

、宝

胜集团持有宝胜股份

35.66%

的股份，江苏省人民政府持有宝胜集团

100%

的股权，并授权扬州市人民政

府代行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146,716,819

股 变动比例：

35.66%

变动后数量：

0

股 变动后比例：

0%

本次股权划转后，扬州市国资委持有宝胜集团

25%

的股权，但不具有宝胜集团的控制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须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以及中国证监会对中航机电编制的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并

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事宜已经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尚需要取得中国证监会对中航机电编制的收购报告书

审核无异议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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